
4、我方将与业主不定期对施工方施工区、生活区安全大检查。

5、至今为止，总包方仍未对监理通知单 001-006 进行回复，现

限期 2 日内进行回复，若仍未回复我方，我方将与业主对你方

进行经济处罚或暂停施工。

6、会议纪要签收即表示各方对会议纪要内容确认无误。

主送单位 七台河市润谷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
抄送单位 北京汉能薄膜太阳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七台河项目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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